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宜春管理中心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程施工

询比采购项目（第二次采购）

被否决投标的响应人名称、否决依据和原因

经宜春管理中心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程施工询比采购项目（第二次采购）评审小组评审，有

1家响应人的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未通过详细评审。否决原因及依据详见下表：

序号 响应人名称 否决依据 依据条款

1 浙联建设有限公司

按照采购文件规定当第一信封开标有效人数量少于或

等于15名时，响应人的商务及技术得分由高到低排序，选

择前 3 名通过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详细评审。

本次采购共收到4名响应人递交的4份有效响应文件，

评审小组对4名响应人的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进行

了详细评审，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分因素和权重分值进

行打分，得分由高到低排序，选择前 3 名通过第一信封（商

务及技术文件）详细评审。浙联建设有限公司的商务及技

术得分排名第4名，所以未通过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

详细评审。

采购文件评审办法3.2.4

条。


